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2000年度股东大会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01

年 4月 3日上午 9：00 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丁强先生主持了会议，八名董事

出席了会议（一名董事因公出差，未参加本次董事会，未委托他人代行表决权），二名监事列

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关于董事会 2000年度工作报告的决议： 

    其中，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筹备设立的北京天威瑞恒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该

公司”）现已正式投入运营。该公司是公司出资 490万元与北京瑞恒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

共同设立，占该公司 49％的股权，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该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低

压电器设备、新产品开发与销售技术服务。 

    二、关于公司 2000年财务决算案及 2001年财务预算案的决议；三、关于成立董事会基

金的决议； 

    拟从 2001 年开始设立董事会基金，提取比例为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2．5％，在管理费用

中列支，用于董事会活动开支及奖励为公司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具体奖励方案由酬薪委员

会拟订，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四、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01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决议。根据公司

的实际情况，本公司预计 2001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为： 

    1、分配次数：公司拟对 2001年度利润实施一次分配； 

    2、分配比例：公司拟按 2000年度未分配利润不低于 20％；2001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20％的股利分配比例进行分配； 

    3、分配形式：以现金或送红股或两者结合的方式，现金股息约占股利分配比例的 50％。 

    实施时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才能正式实

施，董事会保留根据公司发展和具体情况作出调整选择的权利。 

    五、关于总经理工作报告的决议；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经公司 1999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主持修订了《公司章程修改草案》（以下称《修改稿》），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过《关于修改后公司章程的决议》，本修改稿将提请 200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第三条增加“公司于 2001年 1月 9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增资扩股，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6000万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第五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 22000

万 

    股”。 

    3、第十八条增加“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集中托管”。 

    4、第十九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公司经批准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22000万股，其中，发起人设立时各发起人全额

认购 

    16000万股；向社会公众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6000万股，超过股票面值部分列入公司资本

公积金”。 

    5、第二十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22000 万股（元），其中，发起人持有 16000 万股

（元），占股本总额的 72．73％（其中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3860 万股，占总股本的

63．00％；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5万股，占总股本的 0．30％；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65 万股，占总股本的 0．30％；河北宝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5 万股，占总股本的

0．30％；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1945万股，占总股本的 8．83％）；社会公众股股

东持有 6000万股（元），占股本总额的 27．27％。 

    6、第二十五条关于公司股票回购增加第二款“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 

    7、第二十九条增加“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内，

定 

    期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8、第三十条增加“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在买入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卖出，或者在卖出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又买入的，由此获得的

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9、第三十五条第六款原为“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或资料，包括：1、

公司章程 2、本人持股资料 3、股东大会决议或会议记录 4、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5、公司股

本总额、股本结构。” 

    修改为“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1、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

章程；2、缴付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1）、公司章程（2）、本人持股资料（3）、股东

大会决议或会议记录（4）、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5）、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有关信息

材料。 

    10、增加第三十六条“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者索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 

    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

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11、第三十九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进行质押的，应

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作出书面报告”。 

    12、第四十四条增加“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的计算”。 

    13、第四十五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临时股东大会只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14、第四十九条原为“股东可以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代为出席和表决。” 

    修改为：“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股东应当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签署；委托人为法人

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15、第五十条增加“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受托代

理 

    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

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16、第五十五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因不可抗力确须变更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不应因此而变更股权登记日”。 



    17、第六十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董事会决定不将股东大会提案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在该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解

释和说明，并将提案内容和董事会的说明在股东大会结束后与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18、第六十七条增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如对董事候选人名单有

异 

    议，有权按照本章程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提出新的提案，由董事会按照本章程

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条规定审查决定是否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19、第六十八条增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如对股东代表担任的监

事 

    候选人名单有异议，有权按照本章程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提出新的提案，由董

事会按照本章程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条规定审查决定是否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20、第八十二条原为“《公司法》第 57条、58条规定的情形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修改为：“《公司法》第 57 条、58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21、第一百一十四条增加“当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22、第一百一十八条增加“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得由下列人

员 

    担任：（一）公司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二）公司的内部人员；（三）与公司关联人或公

司管理层有利益关系的人员”。 

    23、第一百二十条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条款增加“没有本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4、第一百二十一条董事会秘书职责条款增加“（九）本章程和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 

    职责”。 

    25、第一百二十三条增加“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向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 

    所推荐，经过该交易所组织专业培训和资格考核合格后，由董事会聘任，报股票上市的

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6、第一百二十四条增加“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决定或者根据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建 

    议决定解聘”，“董事会解除对董事会的聘任或董事会秘书辞去职务时，董事会应当向股

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同时董事会应按前条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27、第一百二十六条增加“董事会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同时，应当另行委任一名授权代 

    表，在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授权代表应当具有董事会

秘书的任职资格，并须经过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专业培训和考核；对授权代表的管

理适用董事会秘书的规定”，“在董事会秘书和授权代表未取得任职资格前，或任职后不能履

行职责时，董事会应当临时授权一名代表办理前列有关事务”。 

    28、第一百二十八条原为“《公司法》第 57条、58条规定情形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

总经理。” 

    修改为：“《公司法》第 57 条、58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29、第一百三十六条总经理职权条款增加“（四）本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重大问题 

    的范围”。 

    30、第一百四十条原为“《公司法》第 57条、58条规定情形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监

事。” 

    修改为：“《公司法》第 57 条、58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监事。” 



    31、第一百六十四条全面修改 

    修改为：“公司应聘用取得从事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

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32、第一百六十五条增加“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决定”。 

    33、第一百六十七条增加“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职位出现空缺，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可以委任会计师事务所填补该空缺”。 

    34、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由股东大会决定。董事会委任的填补 

    空缺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由董事会确定，报股东大会批准。” 

    35、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公司解聘或者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并 

    在本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必要时说明更换原因，并报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36、第一百七十条增加“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提前三十天事先通 

    知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有权向股东大会陈述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对其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理由不当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诉。会计师

事务所提出辞聘的，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事”。 

    37、第一百七十八条增加“公司指定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38、第二百条增加“章程修改事项属于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按规定予以公告”。 

    39、第二百零二条原为“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修改为：“以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七、关于成立四个子公司的决议； 

    决定成立天威金模、天威互感器、天威机电、天威世纪科技四个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

暂定），并授权总经理宋淑才先生制订实施方案，该方案经董事会通过后实施。 

    八、关于聘任张继承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决议； 

    九、关于召开 2000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决议定于 5月 28日召开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01年 5月 28日上午 9：002、会议地点：保定市江城路 318号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内容： 

    （1）审议公司董事会 2000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监事会 2000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4）审议监事会人事变动的提案； 

    （5）审议公司 2000年度财务决算和 2001年度财务预算案； 

    （6）审议公司 200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0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01年 2月 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7）审议关于成立董事会基金的议案。 

    5、出席会议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 

    （2）5 月 18 日下午收市，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

代理人。 

    6、登记方式： 

    凡符合以上条件的本公司股东，请于 5 月 25 日上午 8：30－11：30 和下午 2：30－5：

00，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权证；授权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如由法人代表本人参加，须持本人身份证及持

股权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持受托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到保定市江城路 318号公司



办公楼 218室投资管理部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7、其他事项 

    （1）会议期限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自理； 

    （2）联系地址：保定市江城路 318号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3）联系电话：0312－325245 

     5、0312－3227971－5413 

    （4）传真：0312－3227710 

    邮编：071056 

    （5）联系人：边海青、晋建民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1 年 4 月

5日 

    附：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2001年    月     日  

    委托人持数量：  


